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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

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南特科技”）的保荐机构，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并出具 2025 年度

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

执行规则制度的情况 

查阅公司章程、公司治理制度、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文件、

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等，督促公司建立健全公司治理、内部

控制、关联交易、募集资金管理等各项制度并有效执行。 

3、募集资金使用监督情况 

保荐机构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并定期查阅公

司募集资金账户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台账，核查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本督导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符合相关规定。 

4、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保荐机构通过日常沟通、现场核查、查阅资料等方式，督

促公司规范运作；本督导期内，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不存

在重大违规情况。 

5、现场检查情况 

保荐机构按照规定就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

了现场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上市时间未

满 3 个月，不适用定期现场检查，且本督导期内公司未发

生需要保荐机构进行专项现场核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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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作内容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本督导期内（2025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保荐机构对公司发表了以下专项意见：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

核查意见；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

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7、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

情况 
无。 

 

二、发现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建立与执行 无 不适用 

3、股东会、董事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制权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购买、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对外投资 无 不适用 

10、发行人或者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配合

保荐工作情况 
无 不适用 



3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督导期内，公司及股东不存在违反或不履行承诺的情况。 

 

四、其他事项 

项目 工作内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由于原保荐代表人詹程浩先生工作变动，

光大证券委派窦建元先生接替詹程浩先生

担任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

督导职责，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12 日

披露的《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对保荐机构

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

改情况 

不适用。 

3、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事项 
保荐机构认为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重大

风险事项。 

4、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管股份

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质押、冻结的情形。 

5、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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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市南特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窦建元                   申晓毅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